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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执行款管理软件设计的关键控制点

杨俐芳

渊深圳市审计局 深圳 518000冤

【摘要】长期以来，由于法院系统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导致部分法院在执行款的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各

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开发一套执行款管理系统，实现对涉及执行款案件的实时、动态监控显得尤为必要。本文结合执行款的

特点，针对目前法院执行款管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设计执行款管理软件应抓住的几个关键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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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款是指在执行法院断定案件结果程序中，依法应当

由人民法院经管的案款。它包括赔偿款、违约金、偿还借款、诉

讼费、评估费等各项费用。

长期以来，由于对执行款没有给予重视，以致法院系统对

执行款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导致部分法院在

执行款的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贪污、挪用、

侵占、乱处分标的等现象时有发生。为规范法院对执行款的管

理，提高执行款的处理效率和工作效率，防止审判、执行工作

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开发一套执行款软件管理系统，实现对

涉及执行款案件的实时、动态监控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结合执行款的特点，针对目前法院执行款管理存在

的问题与不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

规定（试行）》（法发［2006］11号）的有关规定，就设计执行款

管理软件应注意的几个关键控制点谈些看法。

一、执行款的特点

执行款作为涉及双方当事人或多方当事人的金钱给付内

容的标的，有以下特点：

1. 收支来往频繁。大部分执行案件执行难度都比较大，

往往要通过数次甚至几十次才能执结，执行款也可能要分数

次才能收取、支付完毕。

2. 数量多，金额大小不一。法院每年的执行案件数量特

别大，部分大城市法院法官人均经手的案件每年接近 200件，

执行款数额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万元甚至数亿元。每一个执

行案件必须按案号设立一个明细账户进行核算，做到收支清

楚，工作繁琐、业务量很大。

3. 时间跨度长。一些执行款来源于租金，或是追索赡养

费、抚养费的案件，往往是分月支付或分年支付，这些案件的

执行时间跨度可能长达数年。

4. 部分案情复杂，涉及案件、当事人众多。有的申请人同

时又是被执行人，一笔执行款往往因为与多个执行案件有关

系，因而要在多个执行案件之中进行分配，或一个案件涉及多

个申请人或被执行人等情况，往往要进行多次收款、多次分配

后才能支付执行款，手续多、过程复杂。

二、执行款管理存在的问题

1. 部分执行款长期滞留。法院执行款长期滞留的现象时

有发生，从款项到账到支付时间多数超过一个月，有的滞留长

达数年。执行款的规模长期保持在上千万元甚至数亿元，有的

法院执行款专户衍生的利息就多达数千万元。长期滞留的原

因很多，如有的汇款人未注明名称、案号等信息来源不明的

款项，长期以来管理不到位无法辨别款项的性质和归属，或是

找不到申请人无法将款项支付出去等。

执行款的长期滞留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也

会因法院不能及时兑现执行款而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产生怀

疑，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形象。大量资金的留存也容易诱发

挪用、贪污等违法行为，影响资金的安全。

2. 执行费用扣划无统一标准。执行费用是指当事人向人

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所应交纳的费用以及执行中

实际支出的费用。目前执行费用的扣划未建立统一标准，实际

执行中比较混乱：有的在执行款执行回来时扣划，有的由当事

人另行缴纳，有的执行一笔划扣一笔，有的全部执行完毕再统

一划扣。由于执行费用扣划无明确的标准，加之对执行扣划的

法官无有效的监督机制，造成执行费用管理上很大的漏洞、资

金严重流失。虽然在实行财政资金收支两条线核算制度后，对

假公济私行为有所限制，但一些私利重的法院淡化了足额收

取执行费，同样造成财政资金的流失。

3. 到账告知制度不明确。《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

定（试行）》第八条规定：“执行款到账次日。财务部门应当将到

账情况告知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应当在五日内将收款时间和

数额等有关情况告知案件当事人。”但规定中并未明确告知形

式。实际中很多当事人并不知道款项已经到账，就更无从谈起

申请付款。由于业务量大、疏于管理等多种原因，未告知或延

迟告知当事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4. 未指定专人设立台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法院执

行机构对财务工作的理解不全面，往往认识偏颇，认为财务部

门的明细账就是台账，申请付款时只要审批签字就行，因为财

务部门不懂法律专业知识，所以不用查看生效的法律文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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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只要认划款审批单上的签名就可以了，这种误解导致执

行款疏于财务监督，常常出现把关不严的情况，原始凭证不合

法、不完整的现象比较常见。而外部监督的缺乏，不利于形成

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管理机制。

三、执行款管理的几个关键控制点

随着法院审判方式的改革以及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法院系统迫切需要开发一套执行款信息管理系统，对整个执

行工作流程进行监督管理、提高法院对社会公众的服务水平。

根据执行款的特点，针对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设计执行款

管理软件时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控制点：

1. 以执行流程为线索，对案件的收案、立案、执行、结案

到归档等流程进行全方位的即时控制管理。针对执行款长期

滞留的问题，为加强内部控制、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执行款的

发放周期，在加大对以前款项清理力度的同时，还要避免今后

发生类似情况。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实现从立案到结案等各

个环节的流程跟踪管理。

针对来源不明款项，按照管理软件设计的程序，法院在向

被执行人发出的执行令上，载明法院执行专户的开户银行和

账号、案号，执行款汇至执行专用账户上后，银行入账单含有

案号的，系统会自动与法院业务管理系统匹配案件信息，通过

内网发布和手机短信平台两种方式通知案件承办人；入账单

无案号的，则系统将通知所有执行案件承办人，由承办人确认

案件信息，进入认领流程。超过期限无人认领的款项交指定代

办银行查询确认汇款人。

2. 建立信息服务平台，完善监督机制，提高执行工作的

透明度，保证执行工作的公正性。

（1）加强执行案件流程管理，把反映执行人员的收案数、

执结数、执结率、超执限比例等信息向全院开放，并且设立执

行人员考核模块，将工作考核明细量化，与执结数、执结率、超

执限比例等指标挂钩，自动计算打分，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

从而增强执行人员的竞争意识，提高执行效率。

（2）充分运用各种载体（如 Internet、短信平台、电话语音

系统、触摸屏等）发布案件执行信息，发挥信息的反馈作用。在

立案时给案件当事人设定对案件办理情况的查询权限和查询

密码，案件当事人可通过网络登录系统查询案件的进展情况，

实时查询案件执行款是否已到账以及到账金额，从而实现当

事人和法院的良性互动，提高法院的社会公信度和服务满意

度。另外，利用流程管理采集的丰富信息，由系统自动向全国

法院“执行信息公示网”、“执行威慑网”提供相应数据。

3. 设立执行费用自动计算程序，加强对案件款发放过程

的监督。《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第九条规定：

“执行款到账后，执行法院应当在一个月内核算执行费用和执

行款，并及时通知申请执行人办理取款手续。需要延期划付

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书面说明原因并报主管院领导审查批

准。”法院应按照此规定在管理软件中设计执行款自动计算程

序，并加强对发放执行费用过程的监督。具体要做到：

财务部门的每笔入账、出账情况均在系统中自动生成信

息表，管理执行费的预缴、实缴、结算、执行费的缓减免、处理

司法救济等。自动计算出应扣缴的执行费，归集到待上缴财政

款项信息栏，在申请支付执行款的同时在划扣审批单上单列

报批，执行费未足额扣缴的案款不得支付。

如执行款限期内仍未出账，系统将予以提醒，将该笔信息

跳红，在法院内网滚动播出，定期自动计算每个法官手中无正

当理由并未报批的超限期案件比例，作为一项考评指标，纳入

个人业绩考核。这能有效防止执行款久拖不发、乱发以及私自

截留、执行费扣划随意等现象的发生。

4. 建立到账告知制度，明确告知形式。法院应与代办银

行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加强沟通协调。银行在法院的代办点

可实时掌握代管款的到账及发放情况，通过银行确认系统对

每笔款项进行确认、换票、退票等操作。执行信息系统设立与

银行对接端口，系统每日自动将到账情况反馈到执行机构，执

行机构通过短信平台将收款时间和数额等有关信息告知案件

当事人。通过短信发送会在系统数据库中留下痕迹，发送后无

反馈的会自动产生信息表，可由专人采取书面送达并签收等替

代形式告知，以落实到账告知制度，明确责任，便于监督检查，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5. 系统单设执行款收付台账功能，指定专人负责记录，

并定期与财务账核对。法发［2006］11号文第三条规定：“执行

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对执行款的收付情况设立台账，同时

对每个案件实行明细记账。案件承办人应当对每个执行案件

的执行款往来情况进行登记，并归入案件档案。”执行信息软

件设立执行款台账模块，授权执行机构专人负责按案号对每

个案件的款项收付情况明细记账，系列执行案件的收款情况

应记至各案件的科目之下，在划付后注明款项在各执行案件

中的分配情况并作冲减。对到期未付的执行款应在备注栏标

明原因，并说明是否书面报经领导同意。然后由系统定期生成

台账信息汇总表发送至财务部门进行核对。案件完结归档必

须打印台账，并由财务部门审核案款是否扣划完毕、执行费是

否足额上缴等情况，签名确认无误后方可归档。

实行上述流程，便于执行机构和财务部门分工负责，相互

配合，相互监督。一方面有利于堵塞工作漏洞，保证执行款收

支规范、安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

范执行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进行权钱交易。

四、结语

实践证明，对执行款实行信息化管理，既有利于办案人

员、财务人员实时查询数据，提高办案效率，便于监督检查，而

且全面提高了法院执行款工作的管理水平，切实保护了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主要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渊试行冤.

法发咱2006暂11号袁2006-05-18

2.浅谈执行款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广西法院网袁

2005-11-29

3.肖承池.浅议暂缓执行.中国法院网袁2005-08-01

4.周龙袁高星宏.基层法院执行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网袁2011-10-14

73


